
B101

■ 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邢艳霞 董事 因公出差 张龙

1.3�公司负责人杨闻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佘惊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佘惊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38,547,943.74 1,192,566,145.74 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1,996,042.69 555,909,476.16 -0.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83,622.91 -39,832,953.4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09,620,864.12 297,100,827.96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8,676.99 -6,303,852.0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16,569.29 -6,969,210.0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1.17 增加0.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1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18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 34,490.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933 37,93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790,121.38 3,178,861.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0 54,729.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4,804.44 -242,710.18

所得税影响额 -447,530.34 -805,411.16

合计 1,248,719.60 2,257,892.3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3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 73,388,738 20.3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83,905 2.75 0 未知 0 未知

林启锋 7,897,853 2.1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柯佳圻 4,894,644 1.3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刘常灯 4,223,164 1.17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熊雨昊 2,756,062 0.77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渤海证券－工商银行－渤海分

级汇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28,106 0.65 0 未知 0 未知

王柯军 2,236,854 0.6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映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映雪吴钩2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000,023 0.56 0 未知 0 未知

柯希平 1,936,100 0.5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 73,388,738 人民币普通股 73,388,73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83,905 人民币普通股 9,883,905

林启锋 7,897,853 人民币普通股 7,897,853

柯佳圻 4,894,644 人民币普通股 4,894,644

刘常灯 4,223,164 人民币普通股 4,223,164

熊雨昊 2,756,062 人民币普通股 2,756,062

渤海证券－工商银行－渤海分级汇金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328,106 人民币普通股 2,328,106

王柯军 2,236,854 人民币普通股 2,236,854

上海映雪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映雪吴

钩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23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23

柯希平 1,9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9,405,271.72 201,592,676.81 -45.73%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及银行贷款到

期归还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938,417.84 33,864,708.12 139.01%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3,834,546.82 62,041,396.48 341.37%

主要是支付合作开发成交土地出让金所

致。

预收款项 24,695,444.43 40,540,397.80 -39.08%

主要是上年部分预收货款本期因交货确

认收入所致。

其他应付款 336,158,826.27 114,283,867.52 194.14%

主要是收到合作开发意向方土地出让价

款所致。

长期借款 31,104,200.00 46,664,200.00 -33.34%

本期公司按约定归还银行长期借款所

致。

（2）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8,962,522.86 12,931,741.53 -30.69%

主要是：1、本期贷款规模同比下降及贷款

结构优化致利息支出下降；

2、本期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11,672,482.74 19,704,356.01 -40.76%

主要是本期参股子公司期货公司净利润

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29,593.28 1,581,690.15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应收款项减少对应计提坏账

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4,490.29 262,532.31 -86.86%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利得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683,622.91 -39,832,953.4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加速资金回笼及购买商

品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357,557.56 -24,320,807.97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014,070.44 48,804,546.19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银行贷款到期归还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500,600.00 10,720.55 13897.42% 主要是日元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闻孙

日期 2018年10月29日

股票简称：美尔雅 股票代码：

600107

公告编号：

2018031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通知于2018年10月23日以传真、邮件、电话等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于2018年10月29日在公

司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邢艳霞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委托董事张龙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传真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经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时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2、《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2018034号公告《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

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美尔雅 股票代码：

600107

公告编号：

2018032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

10月23日以传真、邮件、电话等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于2018年10月29日在公司以传真方式

召开，公司5名监事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传真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经全体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出具书面确认意见如下：

监事会专项确认意见认为：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反映公司本年度的生

产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监事会专项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财会15号文件的规定进

行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美尔雅 股票代码：

600107

公告编号：

2018032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2018年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

-服装》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8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2018年1-9月）内门店变动情况

品牌 门店类型

2017年年末数量

（家）

2018年

9月末

数量（家）

2018年

1-9月

新开（家）

2018年

1-9月

关闭（家）

美尔雅品牌 直营店 24 24 1 1

美尔雅品牌 加盟联营店 193 185 3 11

合计 -- 217 209 4 12

注：加盟联营店包括商场专柜、店中店、独立店铺等形式。

二、报告期主营业务情况

（一）报告期内（2018年1-9月）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品牌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美尔雅品牌 20,806.59 10,937.68 47.43% 14.21% 17.18%

下降1.33个百

分点

出口加工 5,572.84 6,031.36 -8.23% -13.56% -7.39%

下降7.21个百

分点

上表数据为公司服装行业品牌盈利情况。

（二）报告期内（2018年1-9月）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门店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直营店 5,343.78 2,516.95 52.90% -14.31% -21.42%

提高 4.26个百

分点

加盟店 14,864.63 8,063.53 45.75% 25.22% 29.46%

降低 1.78个百

分点

合计 20,208.41 10,580.48 47.64% 11.61% 12.18%

降低 0.27个百

分点

注：上表中加盟店数据为本公司加盟店和联营店数据合计。 （不含境外出口数据）

（三）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占比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占比

毛利率

线上销售 339.37 1.29% 66.26% 398.62 1.62% 59.73%

线下销售 26,040.06 98.71% 35.27% 24,266.30 98.38% 35.36%

合计 26,379.43 100.00% 35.67% 24,664.92 100% 35.75%

注：线下销售数据含境外出口和境内团购数据。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美尔雅 股票代码：

600107

公告编号：

2018034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执行财政部

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15号文件” ），而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15号文件，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将按照财会15号文件的要求编制

2018年三季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次政策变更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2、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

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为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

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针对四项新金融准则和二项新收入准则的实施，财政部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文件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

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附件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

业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删减，企业应根据重要

性原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确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 本次修订要求

公司应相应变更原有的会计政策，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

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4、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采用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5、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会15号文件的

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

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收款”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 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 项

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目；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付款”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 项

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

用单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分别反

映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

入。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 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财会15号文件的规定进

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

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

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财会15号文件的规定进行

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107

公司简称：美尔雅

湖 北 美 尔 雅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本次季度报告，

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1人委托（独立董事苏月明委托独立董事戴建君出席并

表决）。 未出席董事情况如下：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苏月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戴建君

1.3� �公司负责人李云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冮淑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222,080,863.91 4,434,301,774.11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25,565,902.73 2,101,843,286.08 15.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6,608,554.48 -542,855,617.2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674,609,687.49 1,516,441,386.56 7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1,368,126.30 93,255,699.42 14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783,836.52 29,378,455.60 3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35 4.87 增加5.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2 0.18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42 0.18 1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6,760.60 10,090,221.8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398,542.52 35,563,893.1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1,205.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33,816.09 210,359,555.95

所得税影响额 -5,397,341.76 -63,428,175.82

合计 16,190,624.07 192,584,289.7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1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73,840,117 31.80 0 质押 149,686,05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持盈35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53,516,410 9.79 0 无 0 未知

华信万达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聚

宝盆66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52,001,590 9.51 0 无 0 未知

李云卿 25,829,400 4.72 18,000,000 质押 7,400,000 境内自然人

白锦媛 16,500,000 3.02 13,200,000 质押 3,300,000 境内自然人

陈力斌 6,689,513 1.22 0 无 0 未知

胡昊 5,054,920 0.92 0 未知 3,540,000 未知

席晓唐 5,000,000 0.91 4,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14号私募投资基

金

4,913,890 0.90 0 无 0 未知

张惠芬 3,627,000 0.66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3,840,117 人民币普通股 173,840,11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3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3,516,410 人民币普通股 53,516,410

华信万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聚宝盆6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2,001,59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1,590

李云卿 7,8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7,829,400

陈力斌 6,689,513 人民币普通股 6,689,513

胡昊 5,054,920 人民币普通股 5,054,92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14号私募投资

基金

4,913,890 人民币普通股 4,913,890

张惠芬 3,6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7,0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复兴3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443,5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3,500

白锦媛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431,299.45 90,301,682.84 -54.12

主要系报告期末因银行承兑贴现

减少相应减少保证金以及因归还

控股股东借款导致现金流净流出

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37,174,093.87 776,419,064.29 59.34

主要系报告期因发行及转让影视

剧产品应收客户款项增加导致的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976,823,947.80 506,505,462.77 92.86

主要系报告期发行及转让影视剧

产品应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92,098,818.52 105,792,959.86 270.63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采购钼产品、

影视剧产品款项及预付投资款项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20,895,680.23 7,107,679.28 3,007.85

主要系报告期转让酷跑基金份额

增加应收款所致

存货 1,103,608,932.24 1,814,798,988.21 -39.19

主要系报告期发行及转让影视剧

产品结转成本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5,921,812.66 58,236,911.40 -38.32

主要系报告期待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多酷基金及酷

跑基金份额所致

在建工程 2,168,393.06 1,116,285.79 94.25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新华龙大有

新增焙烧车间改扩建项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向贰零壹陆提供借

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28,351,625.57 727,489,592.30 -41.12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影视剧采购款

所致

预收款项 195,477,268.64 118,732,465.36 64.64

主要系报告期预收影视剧发行款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24,335.57 5,111,047.55 -79.96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年计提的员

工绩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11,109,099.87 4,857,409.29 128.70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

较年初增加

应付利息 1,027,704.11 13,119,143.67 -92.17

主要系报告期归还股东借款导致

期末计提的利息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18,468.60 608,408.62 83.84

主要系报告期期末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的暂时性差异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82,173,252.23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归还控股股东借款

所致

未分配利润 411,580,277.51 213,350,440.80 92.91 主要系报告期盈利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051,633.79 1,880,238.24 -44.07

主要系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吉翔天

佑亏损所致

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674,609,687.49 1,516,441,386.56 76.37

1、 发行影视剧及转让相关权益

导致新增影视业务收入增加；

2、 钼产品销量和价格较上

年同期增长导致钼业务收入增

加

营业成本 2,466,546,831.36 1,388,125,921.20 77.6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业务发展，营

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所

致

税金及附加 11,490,237.99 17,548,175.60 -34.52

主要系报告期增值税的附加税

较上年同期减少及上年同期包

含原子公司天桥新材的税费所

致

管理费用 105,980,826.84 78,472,946.50 35.05

主要系股权激励摊销及影视业

务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575,231.01 2,261,140.73 -74.56

主要系上年同期研发投入主要

集中在原子公司天桥新材钼深

加工产品上，天桥新材处置后导

致报告期研发支出相应减少所

致

利息收入 1,969,625.67 1,115,267.37 76.61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向贰零壹陆

提供借款的利息收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226,142.69 839,667.45 1,117.88

主要系应收账款增长增加计提

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12,216,250.00 59,790,171.23 -79.57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年同期股权

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126,028.11 431,650.42 -592.53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吉林新华

龙处置闲置固定资产及无形资

产所致

其他收益 4,748,077.68 4,011.06 118,274.64

主要系报告期手续费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46,757,100.80 84,462,467.28 192.15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西沙德盖原

股东业绩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833,651.69 5,020.26 16,505.75

主要系报告期核销无法收回的

款项所致

所得税费用 62,465,802.35 32,233,921.70 93.79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年同期盈利

增加所致

终止经营净利润 20,434,584.28 -100.00

主要系上年度处置原子公司天

桥新材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28,604.45 -4,346,347.64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原控股子公司

延边矿业亏损，处置后本报告期

控股子公司亏损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6,608,554.48 -542,855,617.28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影视业务收入增

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收

到西沙德盖原股东业绩补偿款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50,685.97 -169,561,931.34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增加以及投资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0,103,886.41 750,368,554.87 -130.67

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

少以及偿还股东借款、支付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保证金等其他

筹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前三季度，公司战略转型稳步推进，影视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前三季度公司实现

归母净利润2.31亿元，同比增长148%。 2018年四季度，公司投资制作的多部电视剧项目将

确认收入，同时钼产品价格三、四季度以来企稳，预计从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积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大幅增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云卿

日期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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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已于2018年10月26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表决截

止时间2018年10月30日16时。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独立董事苏月明委托独

立董事戴建君代为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李云卿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

与格式特别规定（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公司制作完

成《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公司

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按照该文

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

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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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锦

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翔股份” 、 “公司” ）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

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以下简称

“《财政部解读》” ）。《通知》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

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

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删减，企业根据重要性原

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确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 《财政部解读》强

调，如果企业在2018年6月30日的中期财务报表中未能及时采用《通知》中规定的报表格式

及内容进行列报的，至少应在2018年9月30日的中期财务报表中采用。 根据《通知》及《财

政部解读》的要求，公司决定自2018年三季度报告起，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

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

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收款”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 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 项

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目；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付款”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 项

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

用单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分别反

映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

入，公司作为一般企业此前向关联企业提供借款确认的利息收入在“其他业务收入” 会计

科目核算，列报在利润表的“营业收入”项目下，此次按《财政部解读》要求调整至“财务费

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明细项目中。

10、公司此前收到的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业务收入” 和“营业外收入”

核算，并在利润表中的“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项目列报，此次按《财政部解读》

要求，将其调整至“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不涉及

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说明

公司按照财政部此次修订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修订不影响公司当

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

按照财政部此次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准则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通知》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事项

符合各项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执行该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此次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财政部

发布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修订后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不存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调节利润的

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吉翔股份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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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杨婉萍女士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在

取得全体监事同意后，由监事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公司3名监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

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

与格式特别规定（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公司制作完

成《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公司

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按照该文

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

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公司代码：

603399

公司简称：吉翔股份

锦 州 吉 翔 钼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